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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国外经验，在我国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的环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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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借鉴国际重要法律文件和外国宪法中与有关环境权的规定，在我国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的环境权，在

宪法中明确规定环境权，对于保护公民的环境权，推行环境法治，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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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权是环境法的一个环境权是环境法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环境立法和执法、环境管理

和诉讼的基础，也是环境法学的基本理论。 

  环境权指环境法律主体就其赖以生存、发展的环境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关于环境权的种

类，从享有环境权的主体来看，可分为个人环境权、单位环境权、国家环境权、人类环境权。

还有些学者认为自然体也有环境权。公民的环境权,指公民享有良好、舒适的环境中生活的权

利，也有保护环境的义务。 

  公民的环境权一般包括两方面的主要内容：程序性权利和实体性权利。实体性权利包括

生态性权利和经济性权利。生态性权利即良好环境享有权，人们享有清洁、健康的环境的权

利，体现为公民对一定质量水平环境的享有并于其中生活、生存、繁衍，公民有在良好、适

宜、健康环境中生活的权利。这是保障公民身体健康的首要条件，也是公民环境权内容的基

本组成部分。具体包括：(1) 宁静权，指公民有不受噪声、振动污染的权利；(2) 日照权，指

公民有享受阳光照射不被阻挡的权利；(3) 通风权，指公民享受周围环境有良好的通风条件的

权利；(4) 眺望权，指公民享有视线不被阻挡的权利；(5) 清洁水权，指公民享有饮用清洁、

卫生的水的权利；(6) 清洁空气权，指公民有呼吸新鲜、清洁空气的权利。(7) 优美环境享受

权，指公民享有对风景名胜区等具有特殊文化价值的环境观赏游玩的权利等等。经济性权利

表现为环境法律关系主体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其具体可分为环境资源拥有权、开发、

利用环境资源权（环境使用权）、环境处理权等.程序性权利是指 公民有参与国家环境管理的

权利，参与政府有关环境的行动的决策过程，要求政府听取公民的意见和建议的权利。具体

包括环境知情权（又称为环境信息权，是国民对自身的环境状况以及国家的环境管理状况等

有关信息获得的权利）、环境立法参与权、环境行政执法参与权、环境诉讼参与权、环境监督

权（即公民有对污染破坏环境的政策和行为进行监督、检举和控告的权利。）等。 

  在宪法和法律中确立和完善公民的环境权，有利于保护公民的环境权。人们享有清洁、

健康的环境的权利，而法律和政府对这个权利的保障太不充分。要求制定和修改法律，加强

对污染的控制，要求政府在环境保护方在发挥更大的作用。人们要求了解政府掌握的有关环

境的资料，认为政府有义务对公众公开有关环境的资料。人们要求参与政府有关环境的行动

的决策过程，要求政府听取公民的意见和建议。人们要求制度法律来保障公民的参与决策的

权利。由引就引出了现在环境权理论中属于环境内容的知情权利参与权。如知情权 被这样定

义：其又称为信息权，是国民对本国乃至世界的环境状况、国家的环境管理状况以及自身的

环境状况等有关信息获得的权利。 

1  在宪法和法律中确立和完善公民的环境权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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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公民环境权入宪才能提供保护环境权的坚实基础 

  它由宪法的特征决定的。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所规定的内容是国家和公民活动

的法律基础。它是一切组织或者个人活动的根本准则 。它是它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是民主

制度的法律化。它是“母法”，是部门法的立法基础。 

环境权作为公民基本权利应在宪法中加以明确规定，才能充分保证公民的环境权，才能

使环境权成为环境基本法的立法依据，并加以具体化、深化，才能为民法、行政法、刑法、

诉讼法等部门基本法的立法提供坚实的基础。 

  环境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是对生存权、发展权、生命权、健康权的发展和深化，并有

独特的内涵，在宪法中明确规定环境权意义重大。 

  从狭义的环境权上看，我国宪法中没有明确规定公民的环境权。公民环境权受到侵害，

得到的保护或救济显得十分苍白乏力。其他部门法甚至环境基本法不能对环境权规定更明确、

具体、深化，也就有碍于公民环境权的保护。我国宪法第 26 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

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第 9 条规定：“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

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利用任何手段侵占或破坏自然资源。”还有第 10 条、

22 条、26 条规定，可以推断出，宪法是保护公民的环境权的。这是以国家义务的形式，确认

了公民的环境权。但这种宣言式的规范，没有明确规定对公民的“环境权”，对公民环境权的保

护，且不具备诉讼上的价值，这种保护显得乏力。 

  由此看来，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环境权，用宪法加以明确规定和切实保护，对于保护公

民的环境权，保护公民生成和发展之基础的良好环境有根本性的作用，它又有利于保护公民

参政、议政等民主权利的实施，有利于推动政治民主化、政府活动的法制化。公民环境权入

宪会更好地推动部门法如民法、行政法、刑法、诉讼法特别是环境保护法的对环境权立法的

具体化、深刻化。公民的环境权一旦受到侵害时，可以很好地得到处理，并得到赔偿、补偿，

否者可以提出诉讼，得到有力的司法救济，公民的环境权得到切实的保护。 

  因此，很有必要在宪法中具体规定环境权为一项人权或基本权利，具体规定公众享有环

境使用权，了解环境信息的权利，参与环境管理和决策的权利。 

1.2  它是解决现代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保护公民健康环境的需要 

我国环境问题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大气污染、水污染、噪声污染、固体废物污染、

酸雨等已达到威胁人的生命、健康的程度，对人们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造成很大的损害。

在宪法和法律中规定和完善环境权，有利于环境保护，有利于保护公民的健康和幸福。 

1.3  它是保障公民基本人权的需要 

  人权，即人类社会最高形式和最具普遍性的权利。它是人区别于动物的观念上的、道德

上的、政治上的、法律上的基本标准。人权中之权，可以解释为“自然的权利”、“国民的权利”、
“公民的权利”、“基本的权利”、“普遍权”等。人权划分为“应有的人权”、“法定的人权”、“实有的

人权”。环境权是人的一种最基本的权利，我们国家加入和签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公约——《经

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个国际公约里第十一条规定：各个公约的缔约国应该确保人

人有权享受及家属所需要之适当的生活程度，包括适当的衣、食、住及不断的改善之生活环

境。斯德哥尔摩联合国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上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宣告：“人类有权能够

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护和

改善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的庄严责任。”可以说环境权是具有人权属性的，同样是不可代

替、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基本权利。环境权产生于 19 世纪 60 年代，当时面临着十分严峻

的环境问题，严重影响了人的生命、健康、生存等权利 ，于是有的学者在“公共财产论”、“公
共委托论” 的基础上提出的，保护环境、保护自然的呼声开始出现，要求人类对自然，不仅要

利用，而且要保护，以保障人体健康。环境权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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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享有生命、健康的权利，有追求舒适、幸福生活的权利，人人有生存权、发展权。

公民的环境权 是公民生存、发展的基础和先决条件。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

约》第七条宣告：“缔约国承认人人有权享有公正和良好的工作条件”，缔约国特别要保证：“安
全卫生的工作条件”。第十二条要求缔约国“改善各个方面的环境卫生和工业卫生。” 有的国家

进入环境权立法实践，并在 70 年代被欧洲人权会议在《欧洲自然资源人权草案》中接受为一

项新的人权。从此，环境权的人权学说开始流传，并在事实上使环境权借助于富有革命性的

人权而获得了发展。从人权条约来看，享有良好健康的环境是一个公民不可剥夺的与生俱来

的基本人权。 

1.4  它是环境法治的需要 

  依法治国，是我国治国纲领。入世后对政府提出严峻的挑战政府必须转变，由依靠政策、

文件办事，转为依法办事。我国环境问题已经十分严峻，必须加强环境法治以法律保护公民

的环境权，依法治理环境。这对加强环境管理，保护好环境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它是遏制

环境恶化的重要手段之一。 

2  借鉴国际重要法律文件中与有关环境权的规定 

  1954 年 12 月第 21 届联大通过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七条规定：“本
公约缔约国承认人人有权享受公正和良好的工作条件，特别要保证：……（乙）安全和卫星

的工作条件；……”第十二条：“二、本公约缔约各国为充分实现这一权利而采取的步骤应包括

为达到下列目标所需的步骤：……（乙）改善环境卫生和工业卫生的各个方面；……” 

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申明了共同的信念：1 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

活的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

将来的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 

1992 年 6 月，联合国《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原则 1 人类处于环境关心的中心，环境

质量取决于人类基本需要的满足，人类应该过着一种健康的生活，免于饥饿，疾病和贫困之

苦。” 

《非洲宪章》宣示：‘各民族有权享有有利于其发展的普遍良好的环境。” 

从 70 年代初，欧洲人权会议组 80 人的专家委员会，致力于将“人类免受环境危害的这个

星球上继续生存下去的权利”作为新的人权原则进行国际法编纂。 

在 1973 年维也纳欧洲环境部长会议上制定了《欧洲自然资源人权草案》，肯定地将环境

权作为新的人权并认为应将其作为《世界人权宣言》的补充。欧洲人权会议还为环境权的确

立进行了广泛的工作，旨在引起全世界对环境权的重视，使其成为世界性的而不是为欧洲所

特有的概念。[1] 

3  外国宪法中对公民的环境权的规定 

3.1  一些国家宪法关于环境权的规定 

许多外国国家宪法有关于环境权的规定，为公民环境权的保障提供了法律基础。 

1993 年《俄罗斯联邦宪法》第 42 条明确规定：“每个人都有享受良好的环境和获得关于

环境状况的信息的权利，都有要求因生态破坏导致其健康或财产受到损失而要求赔偿的权利。”
宪法 58 条规定：“每个公民都有义务保护自然及周围的环境，珍惜自然财富。”这里宪法确立

公民的生态权利（环境权）有三项内容：①环境享受权即享受良好环境的权利；②知情权即

获得环境状况信息的权利；③赔偿权即要求赔偿因生态破坏导致公民健康或财产损害的权利。 

《日本宪法》第 25 条的内容为:“一切国民均享有维持最低限度的健康的文化性的生活之权

利。国家必须在生活的一切方面努力提高和增进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以及公共卫生事业。”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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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权条款之主张。日本宪法学者大须贺明从《日本宪法》第 25 条的生存权条款中推导出公

民享有的环境权。立法者认为,人类的生存和生活,是直接建立在衣食住等物质与文化之基础上

的,而只有有了良好的健全的环境,这样的基础才能得到保证。为此之故,对健全而舒适的生活环

境的保护,就成为生存权重要的基础性内容。  

《阿根廷宪法》（1994 年修改）已赋予该国公民以健康环境的权利，并通过保证公民参与

可持续发展的国家进程来保护这种权利。《智利共和国宪法》（1980 年）第 3 章第 19 条规定：

“所有的人都有权生活在一个无污染的环境中”，“国家有义务监督、保护这一权利，保护自然。”
《秘鲁政治宪法》（1980 年）第 2 章第 123 条规定：“公民有保护环境的义务，有生活在一个

有利于健康、生态平衡、生命繁衍的环境的权利。”“国家有防治环境污染的义务。” 

《葡萄牙共和国宪法》（1976 年 4 月）第 66 条规定：“全体公民都有享受不损害其健康的

生活的条件，同时也有义务保护环境的洁净。” 

《菲律宾宪法》（1987 年）规定：“国家保障和促进人民根据自然规律及和谐的要求，享

有平衡的健康的环境的权利。” 

《马里宪法》（1992 年）第 15 条规定：“每个人都有拥有一个健康的环境的权利。国家和

人民有保护、保卫环境及提高生活质量的义务。” 

《德国宪法》第 15 条、《波兰宪法》第 71 条等也有有关环境权的规定。瑞士于 1974 年、

瑞典于 1974 年，希腊于 1975 年，加拿大于 1982 年都修改了宪法，增加了保护环境是国家

和地方政府的负责的内容。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宪法》（1993 年）第 12 条规定了公民的基本环境权：“共和国公民有

享受有益于生活和健康的环境的权利。” [2] 

3.2  美联邦宪法未规定环境权的原因及困惑 

美联宪法制定于 1787 年，立宪者关注的是创建一个“完善的联邦”。宪法中甚至没有规定

公民的基本权利，更谈不上公民的环境权。 

自 1787 年以来，联邦宪法经历了 26 次修正，也没有环境问题的规定。面对日益严重的

环境问题，暴出一些问题和缺陷。 

鉴于联邦宪法没有规定作为私权的环境权，在 70 年代，不少人试图通过环境诉讼使法院

以司法解释的方式从现行宪法及宪法修正案第五、九、十四条中引伸出作为私权的环境权，

但被法院判决否定。 

由于联权宪法未提“环境”，因此，从宪法字面上看联邦政府的权力中不包括保护和管理环

境的公共权力。在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现今，宪法必须赋予联帮政府的集中，统一的环境管

理权。 

1791 年生效的宪法修正案第四条规定：“人民有保护其身体、住所、文件与财产之权，不

受无理搜查与扣押，此为不可侵犯之权。”私人业主也利用这一“私人财产权保障权”条款来阻

碍政府对其污染设施行使检查权。 

第九条和第十条修正案规定，宪法未授予联邦政府的权力由各州或人民保留之。据此，

有的州在制定州宪法时赋予公民的环境权。有的情况下，州政府可以利用这一条款来反对联

邦政府的集中的环境管理权。因此，联邦宪法的条款有待发展，应该确立政府的环境管理权

和公民的环境保障权，否则它有碍于联政府的环境管理，也不利公民环境权的保障。 

由美联邦宪法，受到的挑战，也说明宪法中规定环境权之必需。可借鉴外国宪法有关对

环境权的规定。 

1787 年美国联邦宪法没有当时也不可能明确规定环境权，但“在美国的一些州宪法中将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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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权作了具体的规定，包括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免受过度噪声干扰权，风景权、环境美

学等。”日本宪法第 25 条规定：任何国民均享有“最低限度”健康与文化生活的权利。[6] 

4  在我国宪法中明硪规定公民的环境权 

  公民的环境权有哪些 

借鉴国际重要法律文件和外国宪法中与有关环境权的规定，在我国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

的环境权，在宪法中明确规定环境权很有必要。 

至于是在宪法中增加一条关于环境权的规定，还是在宪法原有关环境的规定增加环境权

的规定呢。笔者认为还是后者为妥，因为前后两者联系紧密，又不增加宪法条款。可以在宪

法第 26 条“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后增加一款： 

“公民享有在良好（或适宜或健康）的环境中工作和生活的权利，有权获得环境状况的信

息，有权参与环境保护活动，有权在与其生活有关的环境遭到破坏受到财产上的损失或健康

上的损害有权获得赔或提起诉讼。”“公民有权对政府部门、单位、个人有关破坏环境的活动进

行检举控告，并提起诉讼。” 

“公民有保护和改善环境，珍惜自然资源，爱护大自然的义务。凡实施破坏资源和环境的

行为造成损害的个人或单位有赔偿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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